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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泰康溢彩公益基金会

人力资源管理制度

为规范北京泰康溢彩公益基金会（以下简称“基金会”）的机构设置与人力

资源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等有关劳动政策、法规及北京市各项

相关规章制度，结合《北京泰康溢彩公益基金会章程》的有关规定，特制定本制

度。

第一章 机构设置

第一条 基金会的日常办事机构为秘书处，秘书长全面负责基金会日常管理

工作，带领秘书处贯彻落实理事会决议，完成理事会交办的各项任务。

第二条 根据工作需要，本基金会可设置副秘书长职位，协助秘书长分管相

关领域的工作。

第三条 遵循机构精简、工作高效的原则，本基金会秘书处下设项目部、财

务部、综合管理部等职能部门。

第四条 针对各职能方向，可分别设置高级总监、总监、经理、主管等专业

职位。

第二章 员工招聘

第五条 本基金会聘用员工的基本原则是公开招聘、平等竞争、严格考核、

择优录取。

第六条 选聘员工或评定薪金时，每个员工都享有同等的机会，不会因性别、

年龄、婚姻状况、宗教、种族、国籍或残疾而受到不同的待遇。

第七条 招聘渠道：本基金会官方网站及各相关公众平台、招聘数据库、员

工推荐、教育院校、招聘广告、人才中介机构等。

第八条 副秘书长级别以下拟招聘人员由秘书长确定是否录用，并报理事长

备案。秘书长、副秘书长的招聘由理事长确定是否录用并报理事会批准。

第九条 确定最终录用人员后，由综合管理部与其确认薪资福利待遇、入职

日期、入职手续等，并办理入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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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薪酬管理

第十条 基金会员工的工资待遇主要形式为基本工资、绩效奖金和其他福

利。

第十一条 下列款项由基金会在其工资待遇中代为扣缴：个人所得税、住房

公积金、养老保险金、医疗保险金、失业保险金，以及其它必要的款项。

第十二条 工资补贴于每月 28日前发放，遇节假日提前。

第十三条 副秘书长以上人员的入职工资水平由理事会参照行业平均水平，

在保持一定竞争力的前提下核定；其他人员的入职工资核定以相应级别工资起薪

标准为基础，参考该职工入职时的相关工作经验年数、学历水平和入职时确定的

职务级别进行系数调整。

第十四条 基金会综合管理部每年 7月参照本行业平均薪资水平和北京市

社会平均工资水平研究确定每个职级的起薪标准，作为新入职或新晋升人员的定

薪依据。

第四章 考勤休假管理

第十五条 为建立正常工作秩序，增强员工劳动纪律观念，基金会实行统一

的打卡考勤管理，由综合管理部门负责对各部门执行情况进行统计和检查。

第十六条 员工应自觉遵守考勤休假管理规定，因任何原因不能正常出勤

者，应按规定办理相关请假审批手续。

第十七条 基金会实行一周五天每天八小时工作制，周六、日及国家法定节

假日休息。

第十八条 员工因工作需要加班或出差占用公休日的，可按日申请调休，次

年 3月 1日前有效。

第五章 附则

第十九条 本办法解释权属基金会秘书处，自 2019年 11月 5日经理事会审

议通过后执行。


